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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陳佳雯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34
電子信箱：ax4951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安字第11430393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、原始憑證登記表各1份 (35956728_1143039328_1_ATTACH1.odt、

35956728_1143039328_1_ATTACH2.ods)

主旨：檢送本局「114年度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參訪防災

教育機構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「防災教育中程實施計畫」辦

理。

二、為透過參訪國內防災教育機構，讓學生親身體驗防災設

施，強化其防災知識，培養學生防災意識，特辦理旨揭計

畫。

三、辦理期程：114年4月至114年10月15日止。

四、補助金額：每校補助上限為新臺幣5萬元整。

五、核定校數：依審核標準進行審查，核定20所學校。

六、有意申辦旨揭活動之學校，請於114年3月20日（星期四）

前將申請計畫書及核章之經費明細表，免備文逕送舊莊國

小教務處（聯絡箱071）蔡岳翰主任，以利後續審查事

宜。

七、未盡事宜請參閱實施計畫或洽舊莊國小蔡岳翰主任，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信義國小 11402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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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：（02）27821418分機110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教育部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 蔡岳翰主任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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